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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公告编号：

2019-042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每股派送红股0.2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0 － 2019/6/11 2019/6/12 2019/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90,679,9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9,067,998.5元，派

送红股358,135,99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148,815,982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0 － 2019/6/11 2019/6/12 2019/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全体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2）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单银木先生及单际华先生的全部、陆拥军先生的

部分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

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0.1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10%的税负代扣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0.0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 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 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0.07元。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

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27,835 125,567 753,40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790,052,150 358,010,430 2,148,062,580

1、 A股 1,790,052,150 358,010,430 2,148,062,580

三、股份总数 1,790,679,985 358,135,997 2,148,815,982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148,815,982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265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246788-8016/6045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

2019-035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9元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1 － 2019/6/12 2019/6/13 2019/6/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6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9,481,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9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6,153,290元，转增53,844,3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33,325,3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1 － 2019/6/12 2019/6/13 2019/6/12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金国培、沈颖华、王琨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公司2017年、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执行。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内（含一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81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 的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81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1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6）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转增

股本无需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2,362,000 708,600 3,070,6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77,119,000 53,135,700 230,254,700

1、 A股 177,119,000 53,135,700 230,254,700

三、股份总数 179,481,000 53,844,300 233,325,3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33,325,30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22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674396

咨询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25号楼

联系人：高冬冬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50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0月17日和2018年11月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和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延长股份

回购实施期限的议案》，并分别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修订

稿）》。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总

股本由1.12亿股变为1.5652亿股，具体详见对外披露的《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0）。2019年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0股，支付

的金额为0元。 截至2019年5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5%，购买的最高价格为25.81元/股、最低价格为23.2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12万

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3日

股票代码：

600469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1日、2019年2月1日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2月2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2019年2月2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19年2月1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

首次股份回购，并于2019年2月19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6）。

2019年2月28日，公司回购股份累计比例达到了公司总股本的1%，并于2019年3

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17）。

2019年4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4）。

2019年5月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5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938,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1.23%，成交的最高价为4.4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2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0,670,240.9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600221

、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编号：临

2019-051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航空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19】0769号《关于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披

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49）。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

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事项较多，需进一步核实、补充和完善，同时需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19年6月11日前回复披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将最晚于2019年6月11日前进行《问询函》回复。

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声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香港《文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3557

证券简称：起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2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8日，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9日披露的《起步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

摘要等相关公告和文件。

2019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浙江起步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2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5月22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0）。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按照要求逐项认真准备答复工作，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公司于5月27日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问询函》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暂时无法在规

定的时间内予以回复并披露。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继续延期回复《问询函》，

预计回复公告时间不晚于2019年6月18日。

延期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组织相关各方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抓紧对本次发行股

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

善。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

600894

编号：临

2019

—

021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未收到

2017

年度业绩补偿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27日，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广日股份” 或

“甲方” ）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兴电气” ）股东刘国瑛（乙方）、

蓝稷（丙方）、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丁方）、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戊方）、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己方）、余

江县松慧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余江县大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

《关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之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并购框架协议》” ），

在该协议下通过收购己方持有的存量股权及增资的方式， 持有松兴电气40%股权，

成为松兴电气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并增资事项，公司合计支付人民币12,000万

元，其中人民币7,000万元用于向己方支付28%股权的对价，人民币5,000万元用于

向松兴电气增资。 2015年4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并公告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

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广日股份关于收购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临

2015-015)。

各方在《并购框架协议》中约定了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如下：

1、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承诺：松兴电气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为2000万元、2600万元、3600万元。

2、如松兴电气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应在

承诺期内松兴电气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公司支付补偿。 当年的

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8,200万元×本次交易总对价－已

补偿金额。

2018年3月26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经各方协商，基于对松兴电气未来发展的积极判断，以及各相关方对于松兴

电气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意签署《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同意乙方、丙方、

丁方、 戊方2016年度业绩补偿款延迟到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给公司；2017年度如

果产生业绩差额补偿事宜，原则上参照上述方案，在2019年5月31日前支付给公司。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情况详见2018年3月2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广日股份关于签订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

告》(临2018-006)。 2018年4月13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

议案，具体详见2018年4月1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广日股份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临2018-010)。

根据松兴电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松兴电气业绩承诺（扣非净利润）完成情况如下表：

年度 业绩承诺（万元） 实际完成数（万元） 应补偿金额（万元）

2015年 2000 2,103.23 0

2016年 2600 1,851.96 943.62

2017年 3600 1,982.63 2,366.89

根据《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乙方、丙方、丁方、戊方须在2018年5月31日

前向公司支付2016年度业绩补偿款人民币943.62万元， 于2019年5月31日前向公司

支付2017年度业绩补偿款人民币2,366.89万元。

2018年6月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广日股份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临2018-020)，公司已收到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向公司支付的2016年度业绩补偿

款人民币943.62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关于松兴电气的2017年度

业绩补偿款。 公司已正式发函督促其尽快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必要时公司将启动

法律程序进行追偿，公司后续将按照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证券简称：赣粤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6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35,407,01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3,540,701.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发起人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江西运输开发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 股

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有疑问的投资者，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6527021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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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14日和2019年1月4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拟回购公司股份不超过4亿元且不低于2亿元，回购期限从2019年1

月4日至2020年1月3日。 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03）、《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8） 和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2019-038、

2019-045）。

截止2019年5月31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1,198,72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78%，购买的最高价为14.88元/股、最低价为7.5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111,247,165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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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0 － 2019/6/11 2019/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4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9,352,080,3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35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273,228,138.95元 （含

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0 － 2019/6/11 2019/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普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普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相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的，股息红利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普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将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普通

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普通股的投资

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5元。对

于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股息红利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611226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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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本次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于2019年4月4日披

露的 《平煤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9-031）和2019年4月24日披露的《平煤股份关于修改完善公司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3）。 2019年4月23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并于2019年4月24日披露了《平煤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截止2019年5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

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5,774,43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09%，成交的最高价为

4.77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0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16,653,214.8元（不含印花税、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已披露的既定方案。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